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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美迪凯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转让控股子公司股权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

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根据具有从事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坤元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

的基准日为 2022 年 6 月 30 日（“评估基准日”）的坤元评报【2022】

600 号评估报告，美迪凯（浙江）智能光电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智

能光电”）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为人民币 78,055,084.01 元。公司同意以

人民币 322.84548 万元，将其所持智能光电股权比例 4.1%以及附属于

该等股权的完整权利和权益（“标的股权”）全部转让给杭州美迪凯一

号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公司同意以人民币 421.27398 万元，

将其所持智能光电股权比例 5.35%以及附属于该等股权的完整权利和

权益（“标的股权”）全部转让给杭州美迪凯二号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智能光电其他股东已同意以上转让事项并同意就以上转让对

应的股权放弃优先购买权。以上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不存在重大

法律障碍，已经过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无须经公司

股东大会审议。 

 



一、交易概述 

杭州美迪凯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美迪凯”或“公司”）

与杭州美迪凯一号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美迪凯

一号”）、杭州美迪凯二号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

“美迪凯二号”）于 2022年 9 月 20日在海宁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

美迪凯拟将所持有智能光电 4.1%股权和 5.35%股权分别以人民币

322.84548 万元和人民币 421.27398万元的对价转让给美迪凯一号、美

迪凯二号。智能光电其他股东已同意以上转让事项并同意就以上转让对

应的股权放弃优先购买权。 

为建立项目投资风险与收益共担机制，鼓励员工积极参与项目经营

管理，新设立了员工持股平台美迪凯一号、美迪凯二号，美迪凯一号、

美迪凯二号的执行事务合伙人为公司实际控制人控制的美迪凯控股集

团有限公司。公司与美迪凯一号、美迪凯二号关于智能光电的股权转让

交易构成关联交易，关联交易的金额为人民币 744.11946万元。以上关

联交易在公司董事会审批权限范围内，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不

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过去 12 个月内公司与美迪凯一号、美迪凯二

号或与不同关联人之间资产出售相关的关联交易未达到公司 2021 年度

经审计总资产的 1%。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及关联关系 

（一）关联关系说明 

美迪凯一号、美迪凯二号的执行事务合伙人为美迪凯控股集团有限

公司，美迪凯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系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公司实际控

制人葛文志控制的企业，公司董事长、总经理葛文志先生为美迪凯控股



集团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因此美迪凯一号、美迪凯二号为公司关联方。 

（二）关联人情况说明 

1. 杭州美迪凯一号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公司名称 杭州美迪凯一号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公司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执行事务合伙人 美迪凯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2022年 7 月 7 日 

合伙期限 2022年 7 月 7 日至长期 

公司住所 
浙江省杭州市钱塘区白杨街道 20号大街 578号 4

幢 1 层 

公司主要办公地

点 

浙江省杭州市钱塘区白杨街道 20号大街 578号 4

幢 1 层 

经营范围 
股权投资。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

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最近一期的财务状况：截至 2022 年 8 月 31 日，总资产 323.23 万

元、净资产 323.14 万元、营业收入 0 万元、净利润-0.10 万元（上述

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主要股东：美迪凯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出资份额 2.4390%、葛文志出

资份额 29.2683%、美迪凯及公司下属分子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和核心员

工出资份额 68.2925%。 

2. 杭州美迪凯二号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公司名称 杭州美迪凯二号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公司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执行事务合伙人 美迪凯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2022年 7 月 7 日 

合伙期限 2022年 7 月 7 日至长期 

公司住所 
浙江省杭州市钱塘区白杨街道 20号大街 578号 1

幢 1 层 

公司主要办公地

点 

浙江省杭州市钱塘区白杨街道 20号大街 578号 1

幢 1 层 

经营范围 
股权投资。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

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最近一期的财务状况：截至 2022 年 8 月 31 日，总资产 421.78 万

元、净资产 421.67 万元、营业收入 0 万元、净利润-0.12 万元（上述

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主要股东：美迪凯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出资份额 1.8692%、王懿伟出

资份额 56.0748%、智能电光核心员工出资份额 42.0561%。 

 

三、关联交易标的的基本情况 

（一）交易标的的名称和类别 

交易标的名称：智能光电 9.45%股权 

交易类别：出售资产 



（二）智能光电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美迪凯（浙江）智能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资) 

法定代表人 葛文志 

成立时间 2021年 9 月 27日 

注册资本 1200万美元 

公司住所 
浙江省嘉兴市海宁市长安镇（高新区）新潮路

15 号 4 号厂房 

公司主要办公地

点 

浙江省嘉兴市海宁市长安镇（高新区）新潮路

15 号 4 号厂房 

经营范围 

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

技术转让、技术推广；光电子器件制造；新材

料技术研发；技术玻璃制品制造；光学玻璃制

造；制镜及类似品加工；电子元器件制造；汽

车零部件及配件制造；光学仪器制造；眼镜制

造；电子专用材料制造；玻璃仪器制造；电子

专用材料研发；电力电子元器件制造；专用设

备制造（不含许可类专业设备制造）；集成电

路芯片及产品制造；电子专用设备制造；半导

体分立器件制造。 

 

（三）智能光电的主要股东基本情况 



本次股权转让前智能光电各股东出资比例： 

股东名称 出资比例 

杭州美迪凯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80% 

YWX Holding Pte. Ltd.  14.25% 

香港丰盛佳美（国际）投资有限公司 3.75% 

王涛 2% 

合计 100% 

本次股权转让后智能光电各股东出资比例： 

股东名称 出资比例 

杭州美迪凯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70.55% 

YWX Holding Pte. Ltd.  14.25% 

杭州美迪凯一号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4.1% 

杭州美迪凯二号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5.35% 

香港丰盛佳美（国际）投资有限公司 3.75% 

杭州久丰川泽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 

合计 100% 

备注：其中自然人股东王涛将所持股份转让给杭州久丰川泽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智能光电其他股东已同意以上转让事项并同意就以上转让对应的

股权放弃优先购买权。 

（四）权属状况说明 

智能光电产权清晰，不存在抵押、质押及其他任何限制转让的情

况，不涉及诉讼、仲裁事项或查封、冻结等司法程序措施、不存在妨



碍权属转移的其他情况。 

（五）智能光电最近一年又一期的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类别 
2021年 12 月 31 日 

（经审计） 

2022年 6 月 30日 

（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4,012.40  8,339.69  

负债总额 403.66  1,166.15  

资产净额 3,608.73  7,173.55  

类别 
2021年年度 

（经审计） 

2022年 1-6月 

（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19.73 284.41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37.43 -267.51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437.43 -267.51 

审计机构名称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 
/ 

注：以上为智能光电合并报表数据。 

 

四、关联交易的定价情况 

根据具有从事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坤元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

基准日为 2022 年 6月 30日（“评估基准日”）的坤元评报【2022】600

号评估报告，智能光电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为人民币 78,055,084.01 元。 

公司同意以人民币 322.84548 万元，将其所持智能光电股权比例



4.1%以及附属于该等股权的完整权利和权益（“标的股权”）全部转让

给美迪凯一号。美迪凯一号同意按照此价格和条件受让标的股权。公司

同意以人民币 421.27398万元，将其所持智能光电股权比例 5.35%以及

附属于该等股权的完整权利和权益（“标的股权”）全部转让给美迪凯

二号。美迪凯二号同意按照此价格和条件受让标的股权。以上交易定价

公允合理，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关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和履约安排 

出让方：杭州美迪凯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受让方：杭州美迪凯一号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杭州美迪凯二号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出让方与受让方经协商一致，达成协议如下： 

1）本次转让以 2022 年 6 月 30日为资产基准日。 

2）出让方杭州美迪凯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将其持有智能光电的

4.1%股权以人民币 322.84548 万元的价格转让给美迪凯一号；出让方杭

州美迪凯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将其持有智能光电的 5.35%股权以人

民币 421.27398万元的价格转让给美迪凯二号。 

3）受让方于 2022年 9 月 30 日前将股权转让款交付给出让方。 

4）自本协议生效之日起，出让方不再享有已出让股权的股东权利、

不再承担相应的股东义务，受让方按现有股权比例享受股东权利并承担

股东的义务。 

 

六、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股权转让系公司为激发智能光电核心人员的创造力和能动性而

进行，将公司利益、股东利益与员工利益有机结合，实现公司持续、健

康发展，不会对公司财务和经营产生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

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本次关联交易对公司 2022 年度净利润

无影响。 

 

七、履行的审议程序和专项意见 

（一）公司董事会审议程序 

2022年 9 月 20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拟转让美迪凯（浙江）智能光电科技有限公司股权的议案》，同意公

司将所持有的智能光电4.1%和5.35%股权分别以人民币322.84548万元

和人民币 421.27398 万元的价格转让给美迪凯一号和美迪凯二号，关联

董事葛文志回避表决。本事项在董事会审批权限范围内，无需提交公司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公司独立董事发表的独立意见 

我们认为，公司此次转让控股子公司股权系公司为激发核心人员的

创造力和能动性而进行，该事项的发生有其必要性和合理性，符合公司

经营发展的需要，不会对公司财务和经营产生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

司及股东利益、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因此我们同意公司转让控

股子公司智能光电股权的事项。 

（三）保荐机构的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认为： 

杭州美迪凯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转让子公司股权所涉及的关联

交易事项已经在第二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独立董事亦发表了

明确的同意意见，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且交易价格合理，不存在损



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综上所述，保荐机构对本次关联交易事项无异议。 

 

特此公告。 

杭州美迪凯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 9 月 21日 

 


